
 

 — 1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永锦政综〔2023〕16号 

 

锦斗镇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和加强三轮车 

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村委会，镇道安综合整治有关成员单位: 

7 月 2 日，三明市建宁县发生一起无牌证三轮车违法载 8人

翻车，造成 2 人死亡、3 人受伤的交通事故。事故发生后，各级

领导高度重视。副省长、公安厅长李建成作出批示要求：全省各

县市区严查超载超限无牌照车辆违规问题。副市长、公安局长肖

进才第一时间作指示要求、第一时间作专题部署要求，务必落实

落细、确保安全稳定。为迅速贯彻落实省、市领导的批示指示及

“6·30”第二季度全市道安工作会议暨夏季交通安全专项整治

工作部署会的要求，深刻汲取“7·2”三明事故教训，有效排查

化解三轮车安全风险隐患，深入推进“夏季专项整治工作”，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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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我镇实际，就规范和加强三轮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要求

如下： 

一、聚焦研判，预警到位 

涉及三轮车交通事故既有共性特征，也有区域个性特点，各

单位要立足从本地实际出发，以近期正在开展的“夏季行动”为

牵引，深入分析本地三轮车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，在个性特点上

找问题，在共性特征上找办法，聚焦事故重点区域、事故多发时

段、农村重点道路，紧盯三轮车无牌多、驾驶人无证多、驾驶人

安全意识不足、三轮车违法载人多发易发等主要问题，从道路隐

患治理、路面精准管控、宣传深入教育等环节的工作措施上落实

落细，降低三轮摩托车事故发生概率。 

二、部门协同滚动摸排 

联合交通、住建、城管、派出所等部门，充分发挥村两委干

部、网格员、“两站两员”、派出所“人熟、地熟”优势，深入

农村、社区、农田茶园果园、在建项目（工地）等区域，摸排掌

握辖区无牌无证三轮车和无证驾驶人数量及联系方式（详见附件

1），逐一签订“安全承诺书”，共同建立管理台账，动员督促

无牌车辆注册登记、驾驶人考试领证。 

三、聚焦路面，管控到位 

要紧盯山区道路、农贸市场、建材集散区域、快递投递网点、

农村出入口等重点区域和通往农田茶园果园、建筑工地、厂区、

工业园区等重点路段，分析研判三轮摩托车出行规律，加强“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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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一晚”重点时段的巡逻管控力度，严查三轮摩托车涉牌涉证（特

别是无牌无证）、非法改装、违法载人、逾期未检验等重点交通

违法行为。适时组织开展专项整治统一行动和流动巡查，集中整

治无牌无证三轮车。要自行制作柔性标签（标签样式见附件 2），

分发至派出所。镇道安办要发动“两站两员”“一村一辅警”“网

格员”“农机安全员”在村口等关键节点开展交通安全劝导活动，

加强赶集、婚丧嫁娶等重点时段的劝导检查。派出所要应用“曙

光”研判机制，结合季节出行特点与“双违”发生规律，强化路

面巡逻、视频巡查和分析研判，保持违法打击力度，将三轮摩托

车违法信息抄送用工企业（雇主）、镇道安办，督促企业（雇主）

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推动加强源头管理。 

四、聚焦行为，宣传到位 

要坚持宣导先行，充分借助“声屏网报端”传统媒体及“两

微一抖一信”等新媒体平台，重点宣传三轮摩托车上牌、考证措

施及安全出行注意事项。要制作三轮车事故典型案例视频，结合

每月“七进”“逢八”“美丽乡村行”等宣传活动，组织“两站

两员”深入村镇和其他三轮车使用集中区域，开展上门播放曝光、

“面对面宣传，年底力争实现“美丽乡村行”全覆盖。要加大农

村“两违”有奖举报制度的宣传力度，及时兑现奖励承诺。要推

动行业协会、本地龙头企业，发挥交通安全公益联盟作用，推动

用工企业、建筑工地落实主体责任，定期开展务农务工人员交通

安全宣传教育，与务工人员签订交通安全保证书；有条件的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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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设立企业劝导站，严禁无牌无证、违法载人三轮摩托车出入厂

地，要求及时办理车辆注册登记。 

五、聚焦责任，履职到位 

要组建工作专班，加强组织部署，细化责任分工，强化督导

推进。定期梳理涉及三轮摩托车交通事故情况，认真分析研判三

轮摩托车重点群体、集中区域、出行规律，找出苗头性、趋势性

问题，制定针对性防范措施。要用好交通事故深度调查机制，对

涉及三轮摩托车的典型交通事故，要深入开展责任倒查，严格溯

本追源，倒逼有关部门和企业、用工雇主落实安全主体责任。自

7 月份起，各单位要于每月 24 日前将附件 3 及当月工作情况报

送镇道安办邮箱 ycjdanquan2009@126.com。 

联系人：王国玺，电话：0595-23931815。 

 

附件：1.三轮摩托车摸排情况登记表 

2.三轮摩托车黏贴标识 

3.三轮摩托车当月工作统计表 

 

锦斗镇人民政府        

2023 年 7月 14日 

(此件主动公开) 

 

永春县锦斗镇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7月 1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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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三轮摩托车摸排情况登记表 

辖区：         镇        村 
序

号 

有无

号牌 车牌号码/车架号 品牌 
车主/驾

驶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住址 
是否无

证驾驶 

是否购

买保险 车辆主要用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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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三轮摩托车黏贴标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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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三轮摩托车当月工作统计表 

 

辖区 

度数摸排 注册 

登记数 

驾驶人 

考试发证 
是否拒保 违法数 

事故情况 

无牌无证

车辆数 

无证驾驶

人数 
起数 死亡 受伤 

锦溪村          

洪内村          

卓湖村          

珍卿村          

长坑村          

云路村          

全镇          

备注：1.请于每月 25日前报送，本表为当月数据，不逐月累加；2.如发现保险公司拒保，请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3.

注册登记数，驾驶人考试发证数由公安交警部门负责统计。 


